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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日，记者采访了黑龙江誉严
律师事务所的主任律师苗春雷。
据其讲，刘喜岭这件事是正常的拆
迁置换房产，这件事已经经过法院
的裁定。目前，根据黑龙江省高院
下达的裁定书的内容，已经确认了
刘喜岭的相关权属。按法律规定，
刘喜岭应该获得双倍赔偿，应该由
王旭东及挂靠单位来承担相应的
赔偿责任。整个案件中，如果相关
行政单位出现错误行为，可启动国
家赔偿。

律师：
当事人应获赔偿

依兰县刘喜岭反映奔走十余年的憋屈事

法院裁定法院裁定书也没书也没能保住能保住
拆迁补偿房拆迁补偿房

文/摄 生活报记者 郭登攀 时继凯
厂房拆迁、置换房产，本是一

件正常的事。可是，明明签了“房
屋置换协议”，却拿不到置换的房
产；法院出具了“财产保全裁定
书”，置换的房产竟然还是被卖
了。黑龙江省依兰县居民刘喜岭
怎么也想不明白这是怎么回事。
他的600平方米的厂房，变成了新
大楼，他既没有得到拆迁补偿款，
也没有得到等值的房产。为此，他
已经奔走了十余年，“只要我有一
口气，我就要为自己讨个公道”。

据刘喜岭介绍，他今年64
岁，曾在依兰县经营着一家涂料
厂，位置在中央大街西段。当时
整个工厂占地2800多平方米，
其中厂房占地600平方米，价值
2000余万元，是一家股份制公
司，他是企业的法人代表。

2009年 9月 22日，依兰县
拆迁管理办公室突然在涂料厂
大墙上贴了“拆迁公告”，经依兰
县人民政府及有关部门批准，按
照依兰县城市建设总体规划要
求，将对刘喜岭工厂所在位置进
行拆迁。拆迁时间为2009年9
月 22 日至 9月 27 日。刘喜岭
说：“拆迁公告来得非常突然，我
们临时花高价在其他位置租赁
了厂房，又赶紧与拆迁办和开发
商取得联系，最后与开发商签订
了一份置换房屋的协议。”

刘喜岭给记者出示了一份
“房屋买卖协议”，签订时间为
2009年 9月23日。协议显示，
乙方刘喜岭有577.58平方米非
住宅房屋要求产权调换（房照面
积620平方米），甲方王旭东（开
发商）同意产权调换，乙方换取
甲方新建楼西侧门市楼600平
方米（间隔成8个屋），甲方同意
乙方的要求。

600平方米厂房拆迁
签协议置换门市

11日，记者来到依兰县，在刘
喜岭的带领下，来到他的工厂被拆
迁的地方。这里位于中央大街西
段，这里楼房林立，一楼的门市经营
红火，有美发店、饭店、超市等。

刘喜岭指着一排门市房说：“这
连着的8家门市房，还有后面120
平方米的车库，原本都是属于我们
工厂的，但被开发商卖掉了。现在，
我们工厂被拆了，换来的房子也被
卖了，拆迁款也没有拿到。你说冤
不冤？这十余年，我一直在向有关
部门反映情况，希望有一天拿回属
于我们的房产。”

工厂拆了置换房被卖
拆迁款也没有

记者又来到依兰县人民法院，经
过层层审查后，记者见到了一位办公
室主任和一位石副院长，记者想了解
一下，当年法院人员是否送达了这份
民事裁定书？石副院长说，因为时间
久远，需要调取卷宗，他们需要汇报
领导后才能给予回复。之后，办公室
主任给了一位新闻发言人法振伟的
电话，称所有事情都可以询问他。

记者给法振伟打电话，询问当
年法院人员是否给房产局送达了
这份民事裁定书？当时是谁签收
的？他说需要回去查看卷宗。

15日，记者接到法振伟的电话，
他说他查了卷宗，又询问了当年的一
个办案人员，确实有法院的办案人员
拿着这份民事裁定书去房产部门，但
房产部门的工作人员说这个工程属
于在建工程，当时没有办理产权，所
以房产部门没有权力扣押房产。法
院的工作人员就把裁定书又拿回来
了。

法院：
房产部门称
不能扣押在建房产
就把裁定书拿回来了

为什么依兰县人民法院
于2010年7月14日下达了刘
喜岭申请的财产保全民事裁
定书，而依兰县不动产登记中
心（原为房产局）仍为保全期
间内的房产办理了产权证
呢？12日，记者见到了依兰县
不动产登记中心主任董文生。

董主任说，按规定，房产
在保全期间，是不允许办理产
权证的。当时还没有不动产
登记局，还是房产局。当年负
责这件事的人员现在都调走
了，不太清楚具体是怎么回
事。

刘喜岭说，在民事裁定书
下来的当天，他就给当时的房
产局大厅负责办产权证的杨
姓工作人员送去一份。董主
任说，个人送文书没有法律效
力，需要法院相关人员来送
达，并且接收单位要在上面盖
公章。他随后让工作人员查
了一下当年的档案，称没有看
到这份民事裁定书。董主任
让记者一行人再去法院查一
下。

刘喜岭随后又给当年房
产局的杨姓工作人员打去电
话，他称时间太久远，已经记
不清当年的事情了。至于法
院来没来人送达这份裁定书，
他都记不清了，即使送达了，
也是直接交给当年管档案的
人员，他没有经手。

据刘喜岭透露，目前开发
商已经联系不上，他当年是挂
靠在佳木斯一家建筑工程有
限责任公司进行开发的。
2021年 3月 15日，刘喜岭去
了佳木斯市场监督管理局调
查该企业注册情况，经查，该
公司已经于2020年3月注销。

房产部门：
档案里没有
民事裁定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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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了保险起见，刘喜岭于2010

年 7月14日向依兰县人民法院提
出财产保全申请，要求对王旭东开
发的依兰县中央大街祥和小区三号
楼一楼600平方米门市和后面120
平方米的车库予以查封（该被保全
房产系置换后应交付给刘喜岭的房
产）。法院出具裁定书，认为申请人
的请求符合法律规定，应予支持。
但令刘喜岭没想到的是，在财产保
全期间，依兰县不动产登记局（原为
房产局），仍为这些房产办理产权手
续，房子被开发商卖给他人。

刘喜岭拿出一份《房屋所有权
登记审批表》，上面是购买这8家门
市房的其中一家的房屋所有权登
记。刘喜岭说：“当年，王旭东带着
这几家购买房屋的人一起去房
产部门办理的房屋过户手
续，根本没有告之他们，
我们之间已经签了

‘ 房 屋 置 换 协
议’。”

向法院申请
财产保全
置换门市仍被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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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 告
张书城，男，未婚，1965年

10 月 11 日出生，身份证号:
230103196510113617，住 址
为哈尔滨市南岗区三益街10号
1单元203室，系我单位退休职
工，近期因病在家中去世。现
寻找张书城亲人，所涉及善后
事宜，请与我单位联系。

联系电话：86413066
哈尔滨工业大学总务处/后

勤集团

黑龙江省牡丹江农垦源
泉奶牛养殖专业合作社

印章变更公告
黑龙江省牡丹江农垦源泉奶牛

养殖专业合作社因业务发展需要，
于2020年6月1日启用新的印章，
其中，公章（1枚）、财务专用章（1
枚）、法人章（1枚），上述印章均已
依法备案，公司原有印章于2020年
6月1日起全部作废、停用。

特此公告。
黑龙江省牡丹江农垦源泉奶牛

养殖专业合作社

公 示
根据市政府关于历史遗留不动产权办

理的相关规定，现对以下房屋的不动产权
所有人公示如下：

本人张仁波现为坐落于民生尚都小区
怡园3栋1单元18层1号房屋的受让人，
该房屋用途为住宅，建筑面积90.07平方
米。该房屋原所有人汤永术已将该房屋
实际交付本人，由本人实际占有，原房屋
拆迁协议号01130082340，本人自愿承诺
该不动产权属无争议，申请不动产登记所提
供申请材料均真实有效，并自愿承担由此产
生的一切相应后果和法律责任。

如有异议，请自本公告之日起十五个
工作日内将异议书面材料共同分别送达
哈尔滨好民居建设投资发展有限公司和
哈尔滨市不动产登记交易事务中心群力
分中心。

异议书面材料送达地址：
哈尔滨好民居建设投资发展有限公

司：道里区群力第六大道3561号，联系电
话：0451-84315634

哈尔滨市不动产登记交易事务中心
群力分中心，道里区崂山路352号，联系
电话：0451-85986641。

2021年3月18日

注销公告
黑龙江双和保险代理

有限公司安心分公司，统
一 社 会 信 用 代 码 ：
91230104MA1B72C25C，
于2021年 3月 18日起经
哈尔滨市道外区市场监督
管理局批准依法注销，特
此公告。

公 告
姜涛同志：

由于你无故旷工，严重违反了中国邮
政集团有限公司哈尔滨市香坊区分公司
的规章制度，中国邮政集团有限公司哈尔
滨市香坊区分公司已经将你退回我公
司。我公司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劳动合
同法》及相关法律、法规的规定，已经与你
解除了劳动关系，现通过公告方式予以送
达，自发出公告之日起，经过三十日，即视
为送达。

你本人或依法委托他人在7日内到公
司办理离职手续，逾期后果自负。

特此公告
黑龙江高新劳务服务有限公司

二〇二一年三月十八日

QQ/微信:80451

业务办理电话:
15504651777
8968277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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分类广告
中缝声明
企业招聘

就辛女士的情况，孟
繁旭律师事务所资深律师
詹志坚表示：“辛女士没有
法律上抚养孩子的义务。
同时，她与孩子的生母或
生父也没有合同关系，即
对这个孩子进行养、教这
种合同关系。

显然从法律上看，既
没有合同关系，又没有法
律义务，就等于无因管
理。无因管理可以请求受
益人，就是孩子的生母或
者生父，因为无因管理所
支出的费用，应当由受益
人来承担。辛女士抚养孩
子的费用，等同于垫付，可
以走法律途径，协商不成
可以诉讼。”

律师：
辛女士无抚养义务
有权主张权益

“妈妈将儿子送保姆家后失联‘辛妈妈’不知该咋办”后续

辛女士想要回“抚养费”
将来或给“小天意”当学费
律师：辛女士有权向“小天意”父母主张抚养孩子垫付费用的权益

生活报讯（记者栾德谦
文/摄）2月 25日，本报刊发
《“00”后妈妈将儿子送保姆家
抚养后失联 孩子的“辛妈妈”：
抚养一年半 不知该咋办》一文
后，引起广泛关注。在本报及
当地媒体、警方的推动下，“小
天意”于3月12日被姥姥、姥
爷”接回了家，本报又跟进了
《“小天意”已被姥姥接走》的
相关报道。然而，“小天意”回
家后，辛女士却很失落。她表
示，抚养“小天意”一年半，付
出了很多钱物，并给予孩子母
亲般的关爱，孩子家人对此竟

“无人问津”。当地警方也表
示，“小天意”家人做事欠妥。
对此，律师表示，辛女士有权
向“小天意”父母主张无因管
理支出，即等同于为抚养孩子
垫付的费用。

13日下午，记者来到辛女士位于
齐齐哈尔市铁锋区的家政公司看到，
公司的大门锁着。

通过电话联系，记者在离公司不
远处的辛女士姐姐家见到了辛女士，
她告诉记者：“‘小天意’被接走后，我
非常想念孩子，这几天没心思经营公
司。另外，‘小天意’的姥姥、姥爷把孩
子接走后，关于费用问题只字未提，这
都一年半了，为了孩子，我店里经常都
不干活。我让孩子姥姥留我手机号，
她不留，也不接我电话了，太让我寒心
了。”

采访中记者了解到，在辛女士抚
养“小天意”这一年半当中，只有去年
4月11日4时28分，孩子生母曾和她
最初送孩子去的家政公司的杨女士
联系过，给转了235元，辛女士收到
230元。

辛女士希望通过媒体告诉“小天
意”的家人：“我心里很难过，不想上
班，主要是担心孩子，昨天把孩子用的
玩的东西都送人了。约的13日打疫
苗，可是……”辛女士的姐姐也表示担
心，以“小天意”家人此前对孩子不管
不顾的表现，令人怀疑是否会再将“小
天意”送给别家。

17日，辛女士告诉记者，她还是希
望向“小天意”的父母主张这一年半以
来抚养孩子垫付的费用，“这个钱我还
是希望要回来，将来可能会花在‘小天
意’身上，比如给他交学费等。”

辛女士：
希望要回垫付的费用
将来可能给“小天意”

13日下午，记者电话联系“小
天意”姥姥户籍地派出所孟所长
得知，关于“小天意”家人将其接
回一事，竟无人告知当地派出所。

尽管如此，了解情况后，孟所
长表示，辛女士是个好人，“小天
意”家人做事欠妥，并说愿意与记
者一起前往“小天意”姥姥的住
处，确认孩子现状，确保孩子跟亲
人在一起。

起初，“小天意”姥姥非常抵
触，不愿接受采访，也不想露面。
14日10时许，经过反复协调，记
者接到孟所长来电反馈：“我们看
见孩子和他姥姥在一起了，姥姥
抱着孩子。说不录音、不录像才
让见的，没上家去，在一个小孩玩
的地方见的。如果落户的话，她
姑娘（“小天意”妈妈）得回来，不
回来落不了。我们确认了，孩子
状态挺好的，这个孩子我们也会
长期关注一下。”

记者了解到，关于辛女士这
一年半照顾孩子的花费，孩子亲
妈曾给她最初送孩子去的家政公
司的杨女士发微信表示：“我现在
回不去，您看看花销多少，我尽量
分期还给您，您看可以吗？”但后
来就没下文了。

派出所：
“小天意”正由姥姥带
落户还得亲妈来

生活报讯（记者王萌）17日，本
报报道了“鸡西居民楼里竟有养鱼池”
一事，居民称除了养鱼池之外，屋里还
有两口井，非法打井用水。对此，鸡西
市水务局负责人承认，楼里的两口自
备井未回填。

之前，鸡西市水务局相关负责人

答复记者，该鱼行的确存在两口井，
抽取地下水，接到居民举报后，他们
已把井口的水管切断，而且用石料进
行了回填，但是未对其非法取水进行
处理。对此，居民王女士反映，水务
局答复得不对，井口并没有用石块和
混凝剂回填，只要把管子接上就还能

用。“他们处理的时候居民都在现
场。”

17日，记者再次拨通了该负责人
的电话，经过反复追问和确认，该负责
人承认确实未进行回填，只是将输水
的管线断开了。王女士要求进行实
填，否则难以杜绝鱼行非法取水。该

负责人称，在鱼行的屋里没发现井口，
输水管线是从地下接过来的，要找到
井口就要破坏地面，回填井口比较难
操作。他建议王女士可从非法用水上
进行监督，发现非法取水就向水务部
门举报，一经查实，水务部门将对涉事
人进行处罚。

“鸡西居民楼里竟有养鱼池”后续

水务部门：承认自备井未回填

“小天意”走后，姐姐陪失
落的辛女士（左）聊天。

这几天这几天，，辛女士的家政公司锁着门辛女士的家政公司锁着门。。


